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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常设仲裁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

开展争端解决程序的东道国协议及  

相关的行政安排备忘录签字仪式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  

袁国强资深大律师致辞全文  

(2015 年 1 月 4 日北京王府半岛酒店 ) 

尊敬的刘 (振民 )副部长、尊敬的斯布勒斯秘书长、各

位嘉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：  

大家好 !  首先非常欢迎各位出席这个意义重大

的签署仪式。我很高兴见到众多嘉宾光临。各位在百

忙中抽空光临，见证签署《东道国协议》和相关的《行

政安排备忘录》，证明了这项安排的重要性。这两份

文件将确保常设仲裁法院负责管理的程序，可以在香

港特别行政区 (“香港特区 ”)有效进行，和得到相关的

支援。  

常设仲裁法院  

2 . 在过去差不多一百二十年来，常设仲裁法院一

直致力推动国家之间采用仲裁及其他争议解决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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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设仲裁法院现在已发展成为现代化、多元化的仲裁

机构，无论处理国际公法或国际私法个案，也能够满

足国际社会对解决争议服务急速发展的需求。常设仲

裁法院现在提供的解决争议服务，不单涉及国家，也

涉及政府间组织及私人当事人。  

3. 就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议，涉及亚洲的当事

人的案件数目在过去数年不断增加。因此，对解决这

类争议的仲裁服务的需求也相应增加。目前，常设仲

裁法院的待办个案有 96 宗，其中不少个案涉及一位或

多位亚洲当事人。在这发展趋势下，常设仲裁法院不

单在其海牙总部提供服务，更透过与亚洲各成员国签

订协议，在亚洲不同地方提供解决争议服务。  

4 .  香港特区位处亚洲中心，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

及丰富的仲裁经验。香港特区成为常设仲裁法院在亚

洲扩展服务的新据点，可以说是顺理成章。事实上，

常设仲裁法院去年在香港特区进行了第一次聆讯，处

理一宗涉及一位外地投资者与一个亚洲国家之间的仲

裁个案，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和成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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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区作为国际及区域仲裁中心  

5. 巩固香港特区作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

中心的地位，是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的政策。在「一

国两制」下，香港特区继续采用普通法，不单享有司

法独立，也极度重视法治，绝对是进行国际仲裁的理

想地方。  

6 .  香港特区拥有 9 000 多名本地律师及大律师，也

有来自 28 个司法管辖区的 1 300 多名外地律师。外国

律师事务所在香港特区从事国际仲裁事务并无限制。  

7 .  另一方面，香港特区一直致力提升有关仲裁和

调解等解决争议方法的法律架构。现行的《仲裁条例》

在 2010 年制定，以联合国最新的《贸法委示范法》为

基础，令香港的仲裁法更便利国际商业社会使用。此

外，在香港特区作出的仲裁裁决，可根据《纽约公约》

在 150 地方执行。在解决涉及在内地投资的争议方面，

香港特区是理想的中立地点。香港特区与内地签订了

有关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，令在香港特区作出的

仲裁裁决能有效在内地执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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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知名的国际法律组织近年也纷纷在香港特区设

立办事处。在 2008 年，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院在香港

特区设立首个在其巴黎总部以外的 秘书处分处。 在

2012 年年底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香港特

区设立首个内地以外的仲裁中心，而海牙国际私法会

议也在香港特区开设亚太区域办事处。去年年底，中

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心也在香港特区成立，

也是中国海仲委在内地以外的首个仲裁中心。  

9 .  在《东道国协议》和相关的《行政安排备忘录》

的签订后，我相信将进一步巩固香港特区作为亚太区

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，也可以令香港特区为国际商贸

界提供更完善的服务。  

结语  

10. 《东道国协议》及相关的《行政安排备忘录》

今日得以签订并随即生效，全赖大家的支持。我首先

感谢常设仲裁法院建立框架，让常设仲裁法院负责管

理的程序得以在香港特区进行，这犹如对香港特区及

其法律制度投下信心一票。我同时也非常感谢中央政

府，特别是外交部 (包括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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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公署 )在此事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协助。我当然也感

谢各位出席这次签署仪式，表达对我们的支持。  

11. 我们往后会全力配合常设仲裁法院在香港特区

的工作，也鼓励各位嘉宾和你们所代表的政府或机关，

多使用在香港特区的仲裁服务。  

12. 最后，在新一年的开始，我借这个机会祝愿各

位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   

谢谢各位。  

─  完  ─  

 


